附件


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备案
申 请 书




申报单位：                          （盖章）

负 责 人：                          （签章）

联 系 人：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填 报 日 期：   年     月     日

呼和浩特市科学技术局制




一、申报单位信息表
	[bookmark: _Hlk66627585]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法人    □社会团体法人     □企业法人     □其他

	主要服务内容
	□研发经费合规归集      □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
□科技政策宣讲          □开展技术攻关、协助建设平台
□知识产权服务          □成果转化及技术转移服务  

	负责人
	
	电话
	
	手机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建设单位情况
	基础情况


























	2025年服务企业数量
	规模以上企业数
	
	高新技术企业数
	
	科技型中小企业数
	
	其他企业数
	

	
	服务企业总数
	

	服务企业情况
	
（惠企政策宣讲、指导企业规范研发费用归集，指导企业布局知识产权，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规模以上企业、驻呼高校和科研院所等情况














	典型服务案例
	














	工作站人员构成
	总人数：  人
	高级职称：人
	中级职称： 人
	初级及以下职称： 人

	
	
	博士：  人
	硕士：  人
	专科及以上：   人


[bookmark: _Hlk66627504]
二、工作站创建的基础条件（包括场地面积、产学研合作基础、规范的财务制度、人才建设情况、持续服务能力等）
	






































[bookmark: _Hlk66699924]
三、工作站负责人及企业人员情况
	负
责
人
	姓名
	
	性别
	□男  □女
	出生年月
	

	
	民族
	
	政治
面貌
	
	学历
	

	
	职称
	
	身份证
	

	
	手机
	
	从事专业
	

	
	所从事的专业技术领域及成就：


	企业人员信息表（可扩展行数）

	序号
	姓名
	性
别
	年
龄
	身份证号码
	职称
	学历
	从事专业
	职责
分工
	本人
签字

	1
	
	
	
	
	
	
	
	
	

	2
	
	
	
	
	
	
	
	
	

	3
	
	
	
	
	
	
	
	
	

	4
	
	
	
	
	
	
	
	
	

	5
	
	
	
	
	
	
	
	
	

	6
	
	
	
	
	
	
	
	
	

	……
	
	
	
	
	
	
	
	
	



四、单位意见
	申报单位
意见
	本单位承诺，所提交的申报材料均真实客观有效，决无虚报隐瞒，本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同意申报。


（盖章）




年   月    日

	归口管理部门
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五、相关附件
需附相关附件清单（复印件）：
（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2） 申报单位基础条件佐证材料；
（3） 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负责人及拟入站企业科技特派员能力佐证材料（身份证、学历、职称等）；
（4） 服务企业名单；
（5） 服务案例佐证材料（合作协议等）；
（6） 诚信承诺书（原件）。
	序号
	附件名称

	1
	

	2
	

	3
	

	4
	

	5
	

	6
	

	……
	




现服务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规模以上企业、国有企业、其他企业）
	服务内容（惠企政策宣讲、指导企业规范研发费用归集，指导企业布局知识产权，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规模以上企业、驻呼高校和科研院所等）

	
	
	
	

	
	
	
	

	
	
	
	

	
	
	
	

	
	
	
	

	
	
	
	

	
	
	
	

	
	
	
	

	
	
	
	

	
	
	
	

	
	
	
	

	
	
	
	

	
	
	
	

	
	
	
	

	
	
	
	





呼和浩特市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站申报
诚信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企业科技特派员管理办法》的要求，我单位自愿提交申报材料。在此郑重承诺:
1.申报材料真实有效、申报内容符合相关产业行业要求。
2.严格遵守国家、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市相关诚信制度。
3.申报单位、项目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和参加人员近2年内在知识产权、科研诚信、环保、金融、安全生产等方面未被列入严重失信名单。



申报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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